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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建质安联〔2023〕471号

关于做好本市建筑工地务工人员

健康管理的通知

各区建设管理（交通）委、卫生健康委，各区局（产业）工会，

各特定地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本市建筑工地务工人员关心关爱工作、保障

广大务工人员的健康权益，结合建筑工地现场作业环境、人员

年龄结构等实际情况，现就切实做好本市建筑工地务工人员健

康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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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人

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理念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

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摆在重要位置，全面落实安全发展理念。

各级建设管理部门、卫生健康部门、工会和各工程参建企业要

高度重视务工人员健康管理工作，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始终

把务工人员身体健康摆在重要位置，做到与安全生产工作同部

署、同落实、同检查，积极营造健康和谐的社会氛围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市范围内各类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（非交通类）

工程的务工人员，包括施工总承包单位、专业承包单位及劳务

分包单位的务工人员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落实务工人员健康管理各方责任

施工总承包单位负责牵头组织落实建筑工地务工人员健康

管理的相关工作，全力保障务工人员身体健康。主要包括务工

人员进场前的健康体检及进场后的日常健康监测等，并负责统

筹相关费用，不得将健康体检等费用变相转嫁给务工人员个人

承担，同时应配备工地现场务工人员健康管理员，负责各项工

作的具体落实。各区建设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建筑工地务工人员

健康管理工作的行业管理，牵头落实各项健康管理措施，确保

工作取得实效。各区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指导辖区建筑工地务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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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健康管理工作。各级工会加强劳动保护监督，督促建筑工

地用工用人单位依法保障务工人员劳动安全健康合法权益。务

工人员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，要强化健康意识，了解自身

健康状况，对自己的生命健康负责。

（二）加强务工人员进场管理

建筑工地务工人员应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，通过定期

健康体检，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，从事相对应的岗位和工种，

对于与身体健康状况不符的岗位，应予以拒绝。

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全面了解务工人员健康体检情况，全员

登记造册，根据务工人员实际身体健康情况，安排相对应的岗

位和工种。

（三）切实做好务工人员健康体检工作

施工总承包单位应根据工程项目务工人员实际情况，确定

体检人员名单、选择符合要求的医院，并由体检工作联系人提

前与医院预约体检时间，按照预约时间，组织落实好务工人员

的体检工作，积极配合医院按照体检要求完成体检。体检报告

出具后应及时发放给体检人员，体检细则详见附件。

（四）加强施工现场务工人员日常健康管理

施工总承包单位应重视施工过程中日常健康检查，加大对

务工人员的健康检查频次，工程项目应配备血压计、体温测量

仪等医疗日常检查设备，鼓励配备 AED 除颤仪，定期对务工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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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进行血压测量和健康状况观察等例行检查，并落实专人进行

登记造册，同时应配备医务室及相关急救药品，确保应急物品、

药品齐全。

在每年春节后进场前、夏季高温期前、冬季寒潮期前，施

工总承包单位应对所有务工人员开展健康检查，对检查异常的

应合理安排休息或者调整工作岗位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一是做好宣传引导。各级建设管理部门、卫生健康部门、

工会和各工程参建单位要加强对务工人员的健康宣传教育，通

过张贴宣传标语、开展健康讲座、组织急救知识培训、开展急

救应急演练等方式，提高务工人员健康知识水平和健康意识，

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提升现场管理人员和务工人员的基本急

救常识和急救技能。

二是发挥安责险服务作用。鼓励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机构拓

展服务内容，对承保工程项目的务工人员免费提供职业健康管

理的相关服务，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，进一步减少伤亡事故的

发生。

三是强化结果运用。建筑工地务工人员健康体检工作有关

情况纳入本市建设工程实名制管理系统，施工单位应在实名制

系统中如实上传、录入务工人员健康体检信息，不得存在漏报、

谎报、瞒报等行为，施工总承包单位应核实上传录入的健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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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信息。

四是加强监督检查。各级建设管理部门应加强辖区建筑工

地务工人员的健康管理工作推进落实，并在日常监督、抽查和

巡查中，将健康管理工作作为重点推进内容。对未按照文件要

求落实的工程项目限期整改，且安全生产标准化季度确认不能

评为“优良”，对整改不力或拒不整改的工程项目，列入监督机

构重点监督对象，且安全生产标准化季度确认应评为“不合

格”，同时进行发文通报，并取消当年度市级奖项的评优评先资

格。对于发生安全事故，且未对该人员进行健康体检或未录入

实名制系统的工程项目，将对相关责任单位从严从重予以处罚。

本文件相关管理要求从 2024年 2月 1日起正式施行。

附件：建筑工地务工人员健康体检细则

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　　　　市卫生健康委　　　　市总工会
                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23年 10月 8日

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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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建筑工地务工人员健康体检细则

一、体检医院

按照《医院分级管理标准》，应到国家卫生健康委、省级卫

生健康委颁发的二级资质及以上级别的医院或者取得《医疗机

构执业许可证》且服务内容含体检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。

二、体检频次

每年体检应不少于 1 次，体检时间从报告出具之日开始计

算，体检报告超过一年的应重新进行体检。

鼓励对 55周岁以上男性、45周岁以上女性及从事建筑施工

特种作业的务工人员增加体检频次。

三、体检项目

体检项目应包含：血压、血常规、尿常规、腹部超声、胸

片、心电图、眼科、耳鼻喉科和空腹血糖（血液）、内科一般检

查、外科一般检查等内容。

鼓励对 55周岁以上男性、45周岁以上女性及从事建筑施工

特种作业的务工人员增加胸部 CT、肝肾功能（血液）等相关体

检项目。鼓励对 40周岁以上女性增加乳腺超声、妇科检查等女

性专项检查项目。



抄送：市交通委、市水务局、市绿化市容局、市房屋管理局。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2023年10月12日印发


